巴彦淖尔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和安全监督服务中心
2022年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
2022年，我中心在市委、政府和市水利局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，坚持质量第一的理念，不断创新工作方法、转变监督模式、完善监督机制，切实履行监督职责，充分发挥政府监督职能，实现了对在建工程质量和安全的有效监管。我中心全年的工作有序展开，现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如下：

一、监督工作概况
2022年，我中心共受理申报办理监督手续的各类工程29项，总投资9.7亿元。下发了质量和安全监督检查结果通知书35份。开展质量抽样检测58次。全市水利工程质量和安全始终处于受控状态，未发生质量和安全事故。

    二、完善质量监管体制，不断提升工作效能

一是及时编制、办理质量监督计划；二是结合本地区实际，制定质量和安全监督具体办法；三是固化科学的监督模式，构造先进的管理体系；四是继续加强质量终身责任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；五是严把工程质量验收结论核备关；六是针对质量控制和安全管理重要环节开展专项活动。

三、发挥积极因素，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

一是完善机关工作制度，加强规范管理；二是加强工作作风建设，提高工作效率。三是加强业务学习，提高业务素质。四是强化服务意识，加强宣传工作。全年在巴彦淖尔市政府网发布信息1篇、市水利局网站发布信息3篇，水利局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14篇，印发简报15期、质量和安全监督快报8期，宣传了水利质量与安全监督的各项工作。

四、接受上级部门的稽察、检查、考核

接受自治区水利厅稽察、考核组对我中心监督项目的检查，接受全区质量监督履职能力巡查。对存在的问题认真进行了整改。

    五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

1.监督经费不足，手段单一。经费短缺，检测设备缺乏。建议上级安排专项经费，加强水利工程质监工作。

2.项目参建单位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，质量行为监督难度较大。建议上级安排专项培训经费，加强、加大质量与安全管理培训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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